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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校長遴選、續任暨轉任相關問題芻議 
方慶豐 

國立西螺農工教師兼實習輔導主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校長是一所學校未來發展主要掌舵者，一位用心經營並且有正確教育理念的

校長可以帶領學校全方位地向上提升，故校長遴選攸關學校整體的發展。本校在

歷任校長的經營之下，學生升讀國立科技大學大幅增加、全國農工科技藝競賽年

年表現優異、國樂和武術社團對外競賽屢獲佳績。此外，協助多所國中開設國中

技藝班，讓國中生有機會在國中三年級提早認識技術型高中各職科學習何種技

能，減少摸索和入錯行。近 10 幾年在此良性循環之下，其國中生的入學成績逐

漸提高，考上國立科技大學的人數亦逐年攀升。由此可見，學校若遴選優秀、有

遠見規劃的校長可以為學校創造特色並造福在地的學子。 

研究者認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各校遴選優秀的校長其過程是非常

煩瑣並且嚴謹。相對地，參加校長遴選的教師亦都會錙銖必較，故針對校長遴選

相關問題，提出七點逐一來討論：1.未依學校類型遴選校長。目前高中遴選校長

分類不夠細緻，應該依照校長遴選者背景規定可以參加遴選的學校。2. 校長 2
月 1 日屆齡退休採用代理校長。校長若於 2 月 1 日屆齡退休，由一級主管代理校

長，不利於校務推展。3. 特殊教育高中校長第一任期滿即轉任其他類型高中校

長。此舉非常不利特殊教育高中的發展。4.市立高中校長遴選限籍。台中市和桃

園市限制其直轄市服務的教師才能報考，對其他教師非常不公平。5.各校獎勵標

準差異性太大。獎勵應該採有主辦單位來文者，才列入計算。6.資積不公平。至

教育部或國教署行政支援者，比照一級主管每年加 2 分，對在學校辛若服務者著

實不公平。7. 取消組考評小組到校考評。若校長現表優等，即不要再勞師動眾

再蒞校考評。另外提出五點結論：1. 校長遴選搭配候選人專長。依 12 年國教區

分為普通高中、技術型高中暨特殊教育高中，故校長遴選即應該區分為三類，依

專長取才，有利於學校的經營。2. 高中校長遴選不應該限藉。一國兩制僅突顯

政府的無能，故應該全國齊一才公平。3. 各校的獎勵標準應該齊一。各校獎勵

天壤之別，為公平應該採計有上級單位來文者，才給予嘉獎。4. 校長屆齡應統

一時間退休。若校長於 2 月 1 日前屆齡，僅能於前一年或當年度的 8 月 1 日退休。

5. 各職務的資積宜公平以對。主管行政機構不應該巧立名目，圖利自已。最後

再提出三點建議：1. 報考校長遴選應該全國一致僅能乙次。即每位教師每年僅

能報考乙次校長遴選。2. 特殊教育高中校長限制轉任一般高中。適才適所，有

利於特殊教育的經營與發展。3. 資積的計算要因應時勢做合理的調整。教育人

員大部分皆大學畢業，故學士採 5 分、碩士採 10 分、博士採 15 分，鼓勵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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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要進修，增廣學識，作為師生之表率。 

二、校長遴選相關規定 

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三章校長聘任及考核第十四條：高級中等學校置校長一

人，專任，綜理校務 (法務部，2018) 。 

再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十四條第五項規定訂定，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

及辦學績效考評辦法：第二條各該主管機關辦理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應

召開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選會）。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會置委員九人

至十五人，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 各該主管機關代表。 

(二) 學者專家。 

(三)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代表一人。 

(四) 與各該主管機關同級並合法立案之教師組織、家長團體代表各一人。 

(五) 出缺或申請連任、延任校長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各一人 

    (教育部，2018) 。 

教育部為辦理 107 學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依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考評辦法、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

選作業要點規定，特訂定簡章。 

在簡章第十二條遴選成績計算：  

(一) 筆試：50%（具原住民族身分者，加筆試成績百分之十）。  

(二) 資績：50%（詳見107學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積分表）。  

(三) 依筆試及積分合併計算為總成績，總成績相同者，如為原住民重點學校（本 

次出缺學校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及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2校） 

以具有原住民族身分者優先；其餘再依筆試、積分之順序，比較其成績， 

作為參加面談之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8) 。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6004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60043&flno=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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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討論 

(一) 未依學校類型遴選校長 

高中目前可以區分為普通高中、技術型高中和特殊教育高中等三種。教育部

舉辦高中校長遴選區分為高級中等學校類和特殊教育高中類二種，此種分類尚屬

合理。 

研究者認為既然高中分為三類，為何在遴選校長時不分為三類，讓參加校長

遴選的教師在一開始即選擇其中一類參加遴選，讓校長侯選人可以依自己的專長

選擇高中參加遴選，未來擔任校長才能駕輕就熟規劃各方面的校務。 

(二) 校長 2 月 1 日屆齡退休採用代理校長 

一般而言代理校長對於校務發展是有心無力、有志難伸；主要是因為校長角

色具有獨特性；學校校長角色缺位會影響學校效能 (許振家，2014) 。 

目前校長於 2 月 1 日屆齡即一定要退休。若修改成校長於 2 月 1 日屆齡退休，

可以選擇於前一年的 8 月 1 日退休或屆齡當年度的 8 月 1 日退休。如此的作法有

利於學校各方面的運作，因為代理校長通常由一級主管擔任，其他一級主管心中

難免不服氣。更重要的是，代理校長對重大政策不敢做決定，學校許多業務推行

不利。研究者舉二個最近發生的實例：(1)以往有正式校長時，每週二和五舉行

升旗典禮。由校長暨一級主管輪流主持，44 個班級升旗時約 40 個左右的導師會

參與升旗，二月底研究者主持升旗典禮，在司令台詳細計算出席升旗典禮的導師

不超過 15 位。(2)教職員愈來愈多上、下班不準時，沒有課即離校。上列現象皆

是校校務向下沈淪的徵兆。研究者實在非常擔心，學校歷經拾幾年才成為雲林高

職首選，若要衰敗則非常快速。 

(三) 特殊教育高中校長第一任期滿即轉任其他類型高中校長 

教育部舉辦高中校長遴選學科區分為高級中等學校類和特殊教育高中類二

種，是參加遴選者皆可以接受的方案。現在最多人詬病的是，擔任特殊教育類校

長在期滿時，幾乎全部轉任到一般高中或技術型高中。特殊教育校長當初就是因

為有修習特殊教育3學分和至少任教特殊教育滿一年才有資格報考特殊教育類校

長遴選，符合資格者人數不多，故特殊教育高中校長遴選其第一關的筆試因報考

人數不多，幾乎參加遴選者皆可以進入第二關面試。反觀，報考一般高中的校長

候選人有壹佰多位，第一關僅錄取校長缺額學校數的四倍，以107學年度僅5所高

中校長出缺，故第一關錄取20位，其餘壹佰多位教師名落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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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高中校長轉任一般高中，若不杜絕未來將產生下列幾個問題：(1)
五日京兆心態將更不利特殊教育。(2) 特殊與一般學校間之差異將使學校效能降

低。(3) 一般學校兼任行政主管聘任將更困難 (卓清松，2013) 。 

(四) 台中市暨桃園市高中校長遴選限籍 

台中市首先在106學年度臺中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新任校長遴選簡章對市立

高中校長遴選限台中市立現職教育人員才可以報考。接著桃園市107學年度市立

高級中等學校新任校長遴選作業簡章中規定設藉本市或本市所屬現職教育人員

才准報考。桃園市長鄭文燦：以保障優秀人才可內升，跟進對市立高中校長採取

限籍措施。107學年度台中市政府教育局表示只對一般市立高中、職校長遴選就

有設籍限制，至於特教學校校長遴選，則沒有設籍限制。 

研究者認為對全國要參加高中校長遴選者非常不公平。1.直轄市的教師一年

可以參加二次的遴選，即直轄市和全國校長遴選。2.台中市表達107學年度對特

教學校校長遴選沒有設籍限制。真正原因是擔心沒有人報名參加特教學校校長遴

選才開放給全國符合資格的主任參加遴選。 

(五) 各校獎勵標準差異性太大 

研究者承辦多項教育部和縣政府的計畫案，承辦人員都沒有記嘉獎。例如：

107學年參加教育部4件競爭型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案，除了要寫計畫、辦理家長暨

學生工廠參訪和建教評估等等煩瑣的額外事務工作，這4件計畫都獲得教育部通

過，爭取壹佰多萬經費、為幾拾位弱勢學生提供一個升讀國立科技大學與到大公

司就業的好機會。又如，協助雲林縣東明國中、斗南高中、崙背國中、林內國中

和西螺國中辦理國中技藝教育班，學生每週利用一個下午至本校學習技藝，提供

雲林縣國中生職涯試探的好機會，而且參加國中技藝教育的國中生增加一條「雲

林縣國中技藝教育分發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升學的管道，若再參加雲林縣

國中技藝競賽獲獎其國中會考的成績可以加分，一舉數得。 

承辦單位辦理產學攜手合作計畫為學校提高知名度並讓學生有機會升學與

就業兼顧。辦理國中技藝班提早為學校宣傳、招生並讓國中生瞭解技術型高中的

特色。這都不是本職工作，但為學生好，大家努力做，卻連一支嘉獎都捨不得給

有功人員，研究者不知道如何再鼓勵協辦的組長們，實在令人心灰意冷不再想做

本職之外的工作。 

(六) 資積不公平 

105 學年之前擔任一級主管每滿一年給 2 分、組長給 1 分和導師給 0.5 分。

但自 106 學年開始調整為擔任一級主管一年給 2 分、組長給 1.5 分和導師給 1 分，

並增加商借至教育部、教育部國教署行政支援教師之年資一年算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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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認為教育部為增加教師擔任組長或導師的誘因，才將每滿一年的資績

提高為1.5分和1分，這是因應時勢加以調整。但增加商借至教育部、教育部國教

署行政支援教師之年資一年算2分，研究者認為不適宜。1.教育部、國教署本身

已有充足的人力資源為何還要商借教師到教育部、國教署幫忙。令人懷疑是為有

力人士開一條後門。2.高中為何同意教師可以借調國教署，那表示此所高中不缺

人力，此員額教育部、國教署人事室應該收回員額以開源節流。3.商借教師在教

育部、國教署幫忙可以擴展人脈，在校長遴選時佔儘優勢，故會造成教師各顯神

通爭取商借的機會。4. 教育部、國教署商借教師幫忙，這是司馬昭之心，路人

皆知。無非是為了吸引教師至教育部、國教署做庶務工作的一項誘因。此外，現

在教育人員教育學歷幾乎全部是大學畢業，應該將學士學歷、碩士學歷和博士學

歷積分擴大差異，鼓勵校長遴選者持續進修增廣見聞，成為學生之表率。再者，

擔任跨二處室主任加一分、跨三處室加二分，應該增加其積分，鼓勵校長遴選者

多跨處室歷練，吸取經驗才能成為一位全方位的校長，否則容易因無經驗而決策

錯誤甚至產生弊端。 

(七) 取消組考評小組到校考評 

高級中等教育法規定，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採用任期制，公立學校校長一任 4
年，要參加遴選的現職校長要接受辦學績效考評。目前運作的情形是校長申請連

任、轉任或延任時，由教育部組考評小組到校考評，訪談校內教職員、學生家長

與在校生意見。但自 107 學年度教育部以行政減量為由，修改相關辦法，取消組

考評小組到校考評。 

研究者認為若校長經審核為辦學績效績優者，應該就取消組考評小組到校考

評，對學校行政同仁真的是一件福音。因為校長要連任、轉任其相關資料一定由

秘書暨各處室一級主管幫忙收集，因此各處室主任一定又請處室組長協助彙整，

大家忙得人仰馬翻，只為校長的考評。目前各學校的行政人員不易聘請，尤其是

科主任和組長更難聘請，因為福利少計畫案多，除了天天要上班，又沒有寒暑假，

若再增加太多額外的工作就容易令人打退堂鼓。 

四、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1. 校長遴選搭配候選人專長 

目前高中分為一般型高中、技術型高中和特殊教育高中三類型，故校長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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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應該依照校長的專長報考參加遴選，屆時新任校長經營學校才能駕輕就熟、如

魚得水創造出學校特色。最重要的是，任期滿要轉任，僅能轉任至相同類型的高

中，即初任校長是擔任技術型高中校長，轉任時唯一的選擇僅能是技術型高中。

如此一來，才不會出現外行人在領導內行人之窘態。 

2. 高中校長遴選不應該限藉 

現今台中市和桃園市各高中的教師，每年可以參加直轄市和全國二次的校長

遴選，但其他縣市的教師一年僅能參加乙次國教署舉辦的校長遴選，這對全國的

教師公平嗎？研究者認為都是中華民國的校長，應該全國統一遴選，不要再分直

轄市和全國。 

若執意要分開遴選，限藉的直轄市教師亦不可以參加全國的高中校長遴選，

這對其他校長候選人才公平。 

3. 各校的獎勵標準應該齊一 

各校因校長和人事主任不同，故認知上相差非常大。研究者認為教師記嘉獎

應該採認有主辦單位或上級單位來文者其嘉獎才可以列入資績，否則即不載入。 

4. 校長屆齡應統一時間退休 

遴選校長需要披荊斬棘才有機會考上著實不簡單，故大部分擔任校長皆屆齡

才會退休。依目前制度有 2 月 1 日退休和 8 月 1 退休二個時間點。研究者認為應

該將退休選擇權由現任校長自行選擇屆齡前半年退休或屆齡後半年，但一定要搭

配學年度於 8 月 1 日退休。如此學校即不需要代理校長，學校校務才能持續不間

斷地推動。 

5. 各職務的資積宜公平以對 

研究者進入技術型高中即被要求擔任進修部組長一職，接著擔任校務主任、

學務主任和實習主任迄今 18 年，一歩一腳印慢慢累積各方面的經驗。但 106 學

年起增加商借至教育部、教育部國教署行政支援教師之年資一年算 2 分，深感不

公平。一則沒有在學校處室歷練指揮領導，日後擔任校長其經驗一定不足。二則

在教育部、教育部國教署行政支援對日後校長遴選又有很大的幫助。如此修改會

導致有力人士爭先恐後，爭取行政支援，因為有百利而無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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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1. 報考校長遴選應該全國一致僅能乙次 

教育部應該主導校長遴選是否要區分為全國和直轄市。若統一遴選應該將全

國出缺的國立學校校長報教育部，由教育部統籌校長遴選業務。若要區分全國和

直轄市，則校長候選人亦要規定僅能在服務學校所在地擇一報名，不能像台中市

和桃園市教師除了可以報考本身直轄市校長遴選，還可以再報考全國校長遴選。 

2. 特殊教育高中校長限制轉任一般高中 

目前全國所有特殊教育高中校長幾乎第一任四年期滿，即轉任至一般高中校

長，導致全國一般高中校長愈來愈多是特殊教育高中校長擔任，深感由外行人領

導內行人。 

若特殊教育高中校長限制不得轉任一般高中，其優點有三：(1)為特殊教育

舉才：可以讓真正有心服務特殊教育的教師擔任校長，杜絕投機者。目前大部份

特殊教育高中校長在第一任期滿即轉任，令人感覺只是為了要擔任校長走捷徑，

而不是有心服務特殊學生而擔任校長。(2)展現公平正義：目前有很多人想擔任

校長都規劃此捷徑，社會大眾對此觀感不佳、對其他遴選者不公平、對政府的形

象亦不佳。(3)利於學生學習：特殊教育高中校長與一般高中校長其校務是天壤

之別，各司其職有利於學生的學習環境改善、課程教學內容的精進，甚至規劃畢

業後未來的發展方向。 

3. 資積的計算要因應時勢做合理的調整 

目前教育人員幾乎皆大學畢業，故學士以下採 0 分、學士學歷採 5 分、碩士

學歷採 10 分、博士學歷採 15 分，有助於提升校長的學識見聞和領導，成為教職

員生之表率。此外，跨二處室擔任主管其資積加 2 分，跨三處室擔任主管其資積

加 4 分，對於未來校長在經營學校會比較有經驗，有助於減少決策失誤。若跨四

處室以上則不再加分，可避免投機分子，借跨處室加分而不用心學習處室相關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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